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92年度判字第 1906號 行政

裁判日期：民國 92 年 12 月 31 日

案由摘要：公平交易法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九十二年度判字第一九○六號

　　上　訴　人　○○歡樂有線播送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甲○○

　　被 上訴 人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代　表　人　乙○○

右當事人間因公平交易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三十日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一五一六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一）上訴人早於民國（以下同）八十六年十一月起即將收視

    費調整為每戶每月新臺幣（以下同）六百元，有收視費存根聯可稽。嗣後，行政

    院新聞局（下稱新聞局）於八十七年十二月公告「八十八年度有線電視節目播送

    系統收費標準」，故同區龍馳有線播送系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龍馳公司）等依

    據該公告之收費標準調整收費價格，必然於八十八年一月起開始調整，是原判決

    以調漲價格、時間相近認有客觀一致性，顯然置新聞局收費標準公布時間及費率

    於不論。實則，上訴人較同區競爭對手早一年餘即已調整費率，依一般客觀社會

    通念，其調漲時間相隔甚遠，何來「一致性調漲」可言。原判決認定事實未依證

    據，顯違反證據法則。另上訴人為反映成本，於八十八年間乃繼續維持每戶每月

    六百元之費率，而此一費率亦符合新聞局所公告之八十八年度費率上限。實則，

    在限制競爭市場，主管機關既已有價格管制，業者依據該價格上限收費，以反映

    成本，致使費率趨於一致或近似，誠屬常情。然原判決並未說明其不採上訴人此

    一主張之理由，亦未說明新聞局所訂之費率標準有何不當，何以上訴人等依據該

    費率收費會損及「市場機能」、「消費者權益」及「整體經濟利益」。原判決顯

    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次按，原處分係於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作成，距其指

    稱上訴人調整收視費率與其他業者進行聯合行為約僅六個月，尚不足以論斷上訴

    人與同區業者處於無競爭狀態；況被上訴人於作成原處分前，僅就八十八年一月

    份上訴人及同區域其他業者之收視戶數進行調查，詎被上訴人竟僅依據八十八年



    一月此一個月中收視戶數之變化，即據以推斷無競爭狀態。上訴人於原審數次就

    被上訴人如此率斷之推論加以指摘，但原判決仍未說明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

    ，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又上訴人為避免虧損更形擴大，停止辦理贈獎或促

    銷活動，自無違法之故意可言。原判決徒以上訴人與龍馳等公司於八十八年間未

    辦理促銷或贈品活動，即謂上訴人等八十七年間之競爭型態自八十八年一月起已

    不復見，而置上訴人之嚴重虧損於不論，顯有違事理，此不啻要求上訴人繼續虧

    損，且不得按新聞局八十八年公告費率收費，否則即會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聯合行

    為相關規定，其見解之謬誤，極為灼然。再者，上訴人與龍馳等公司間因八十六

    、八十七年之削價流血競爭，造成巨額虧損，方有「不要再流血殺價競爭」之呼

    籲，其真意在維護正常之競爭環境，避免惡性競爭而產生不公平；是否足以構成

    聯合行為之合意，實有可議。原審於審理撤銷訴訟時，既得本於職權調查證據，

    對此影響判決之證據，未曾加以調查，且未於判決理由中加以說明，逕認上訴人

    與龍馳等公司有聯合行為之主觀合意，其判決顯有不備理由之違法。（二）按行

    為時（下同）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五條明訂：所謂之「聯合行為」，以「事業

    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

    」為限。是以，縱上訴人及龍馳公司等就調漲費率於外觀上偶合地產生一致性，

    被上訴人尚須舉證證明上訴人行為合意之目的乃係為與龍馳公司等獲取不當利益

    ，並進而影響交易秩序，始符合公平交易法禁止聯合行為之立法意旨。惟事實上

    並無任何事證證明此一偶合行為足以影響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揆諸前揭條文之

    規定，自不構成聯合行為。原判決並未於判決理由中說明上訴人之行為如何影響

    服務供需市場之功能，除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外，並已構成判決適用法規不當

    之違法。次按，各有線電視系統事業於法定費率範圍內調整收費基準至法定上限

    ，實為必然結果，不能倒果為因，認定上訴人有與其他業者為聯合漲價之行為；

    否則，新聞局所訂之費率反將成為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違犯聯合行為之導因；原判

    決置新聞局公告費率不足反映業者成本之事實於不論，竟謂「．．．倘無合理之

    理由可說明該一致性行為非屬合意，即有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相關規範．．

    ．」不僅有悖於論理法則，更嚴重違反證據法則。再者，倘依原判決所言，業者

    如係個別考量各該公司情形而依新聞局公告費率調整收視費者，業者間本無任何

    合意，然為避免價格調整後因「聯合行為」受罰，反需事前協商費率，以向被上

    訴人申請許可，或枉顧成本，刻意採取顯不相同之費率或辦理促銷，此豈非荒謬

    。由此足見，原判決之論斷顯有悖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末查，被上訴人以上

    訴人等違反行為時（下同）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前段規定，命被上訴人自原處分

    書送達次日起，應立即停止聯合行為，並課處上訴人五百萬元之罰鍰，然被上訴



    人核處之罰鍰過高，復未說明其核定罰鍰金額之裁量理由，顯違反比例原則、禁

    止恣意原則及強制說明理由原則。而原判決認定該處分並無違誤，顯有判決不適

    用法規之違法，為此求為廢棄原判決並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二、被上訴人則以：（一）參酌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一致性行為」理論之執法經驗

    ，事業間倘在主觀上有意識採行特定共識行為，並可期待他事業亦採行相同之共

    識行為，且在客觀上已導致外觀之一致性者，屬聯合行為態樣之一，而予以禁止

    。本件上訴人與其競爭者，如曾有意思聯絡，且該等外觀之一致性，曾有相互公

    開與競爭有關之敏感性市場訊息或經營策略等意思聯絡經過；或經經濟分析及評

    估後，倘無合理之理由可說明該一致性行為非屬合意，即有違反公平交易法「聯

    合行為」相關規範之虞。上訴人與其競爭者在八十八年一月針對個別收視戶具有

    調漲收視費之外觀一致性，且其一致性非僅存在於調漲價格時間之一致性，復存

    在於各項收費價格之一致性，亦存在於促銷方案等競爭度的減損，是以，上訴人

    與其競爭者有為聯合行為，事證洵屬明確。再者，上訴人與其競爭者相互呼籲不

    為價格競爭，且該呼籲亦為各被處分人調漲收視費用之依據，是依經驗法則及學

    理判斷，上訴人行為顯藉由市場訊息交換而為互不為價格競爭之意思聯絡，並客

    觀上已導致有線電視節目收視費一致性調漲行為，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

    禁制規定。至於新聞局公告之八十八年度有線電視費率，係採價格上限監督，且

    明定不訂價格下限，上訴人與其競爭事業均得在上限價格之下自由決定收費標準

    ，並無定價因而受到拘束情事，且新聞局亦曾公告八十七年度有線電視費率標準

    ，不但未造成上訴人與其競爭事業價格一致性上漲情事，渠等收費價格基準亦未

    依新聞局所訂價格上限定價。是上訴人指稱原審判決以調漲時間相近認有客觀之

    一致性，顯然置新聞局收費標準公布時間於不論，且調漲時間相隔甚遠乙節，顯

    不足採。（二）新聞局公告之費率上限既係委託學者專家分析提出報告，並經衡

    酌八十七年度訂價方式、系統業者及消費者反映所為之決議，且事業訂價行為亦

    非以成本為唯一考量，是新聞局公告之費率上限縱不足平衡有線電視業者成本支

    出，亦不得逕自推論業者必依新聞局公告之費率上限定價。另就實證觀察，業者

    訂價與新聞局公告之費率上限，亦無絕對因果關聯性。按新聞局僅公告月繳之收

    視費率上限，並無公告季繳、半年繳、年繳及大樓收視戶之費率上限，惟上訴人

    與其競爭事業在季繳、半年繳、年繳及大樓收視戶之收費方式，亦呈現一致性調

    漲現象，該現象實非新聞局公告費率上限所能釋之。準此，足認上訴人與其競爭

    事業一致調漲有線電視收視費至六百元，係源於聯合行為所致；至於虧損及新聞

    局公告費率，僅係渠等調漲收費之背景因素，並無實證顯示與該等調漲價格之「

    一致性」具有因果關係，上訴人本項理由，要難採信。（三）按公平交易法所稱



    之聯合行為，只須其實施在客觀上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

    能者，即足當之，至實施期間的長短則非所問。至於上訴人是否僅依聯合行為之

    合意實施一個月尚非所問，上訴人訴稱被上訴人僅依據八十八年一月一個月收視

    戶之變化即據以處分，顯係上訴人誤解法令，要無可採。次按，有線電視系統業

    者以較低價格爭取顧客之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需依個

    案綜合考量，而被上訴人過去亦僅針對大安文山及熊貓等二播送系統「一元看一

    年」之低價爭取競爭者交易相對人之行為予以處分，本件與前開違法低價競爭行

    為態樣，差之豈只千里，是上訴人主張停止贈品促銷活動係屬避免違法云云，顯

    不足取。另原處分固論及上訴人與競爭事業部分股東有重疊情事，彼此熟識，亦

    有相互呼籲不要殺價競爭等情，惟是項事實僅屬情況證據之一，在於推論上訴人

    與其競爭者確有從事聯合行為可能性，而非逕論原處分係依前述情況證據推論上

    訴人與其競爭事業係透過該等股東與經理人從事聯合行為，是上訴人本項理由亦

    無可採。（四）按公平交易法對於聯合行為所非難者，在於水平事業間透過合意

    共同限制商品或服務之價量，造成偏離競爭市場下的均衡價格與數量，導致社會

    資源的無效配置，並損及消費者福祉；本件參與聯合之事業，為該有線電視經營

    區域內僅有的三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市場占有率達百分之百，復其聯合行為實

    施後，收視費價格明顯調漲，實足論斷明顯影響供需之市場功能，上訴理由殊不

    足採。（五）被上訴人針對原處分罰鍰金額部分，業於八十八年六月十六日第三

    九七次委員會議進行討論，經被上訴人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三條規定審

    酌裁罰，其程序亦符合行政程序法第四十三條規定，上訴人稱被上訴人針對罰鍰

    金額未進行討論，實屬違誤。按公平交易法第七條、同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

    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相關規範，並無以業者聯合行為是否有獲取暴利為構成要件

    者，是上訴人以並未獲取暴利為理由，顯係認事用法之違誤。次按，有線電視系

    統是否應維持區域獨占與被上訴人原處分無關，公平交易法所保護的法益在於確

    保競爭機能，被上訴人所關切者，在於同經營區內競爭事業，是否有透過聯合行

    為方式消弭競爭，進而損及整體經濟利益及消費者福祉，故相同經營區域內競爭

    事業，倘因效能競爭而導致一區一家的市場獨占情事，亦無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

    ，上訴人以有線電視系統經營困難等諸多理由，掩飾其違反聯合行為之非難性，

    核不足採。再者，依公平交易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目的事業管制措施縱有涉及事

    業間競爭行為，亦須在不牴觸公平交易法適用範圍內，方有不適用公平交易法之

    可能。按新聞局公告費率之目的，旨在避免獨寡占事業運用其剩餘獨占力恣意定

    價，並約束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之不當價格決定行為，進而確保消費者權益，尚不

    得進而推論新聞局限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業者從事價格競爭。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聯合定價行為仍應受公平交易法規範，是上訴人與其競爭者透過聯合行為調漲收

    視費用，縱然調漲後價格符合新聞局公告之法定費率標準，亦僅符合有限廣播電

    視法之規範目的，惟該等聯合行為所肇致的市場競爭機能、消費者權益及整體經

    濟利益受損，顯有悖於公平交易法規範意旨，該當構成違反公平交易聯合行為禁

    制規定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一）本件上訴人與富視電纜電視

    系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視公司）、龍馳公司為臺北市○○、南港、內湖區有

    線播送系統之僅有之三家業者，為兩造所不爭執，故其彼此間雖處於同一水平競

    爭關係之狀態，但因業者有限屬寡占市場，故客觀上有易於聯合之條件存在。查

    ：上訴人於八十七年間有線電視節目收視為每戶月繳六百元、半年繳三千元、全

    年繳六千元、大樓集體收視戶因個案性質不同，每月每戶一百元至二百五十元不

    等，自八十七年下半年起，為因應市場競爭，針對內湖地區收視戶採取半年再送

    半年免費收視，即三千元收視一年之優惠促銷收費，至其競爭事業富視公司之收

    費與上訴人相同；龍馳公司八十七年有線電視收視費每戶三百元、半年繳一千八

    百元、年繳三千六百元，大樓集體收視戶平均為每月一百五十元，自八十七年下

    半年起，為爭取收視戶，辦理年繳一千八百元優惠價格促銷，上訴人、富視公司

    為因應龍馳公司價格競爭，亦於八十七年間不定期辦理各式贈品促銷活動，如針

    對內湖地區收視戶採繳半年送半年之優惠價格、半年繳三千元送電風扇、半年繳

    一七、五○○元送冷氣機等促銷活動各節，為上訴人所不否認，自可認為實在。

    又自八十八年一月起，上訴人與龍馳、富視公司在國內整體經濟未具大幅漲價之

    合理環境下，不顧流失收視戶之風險，或以較有利之價格從事競爭以爭取收視戶

    ，反將收視費一致性調漲為每戶月繳六百元、季繳一千八百元、半年繳三千三百

    元、全年繳六千五百元，大樓集體收視戶則調漲為每月每戶四百元至五百元不等

    ，復有有關各公司自行填載之問卷（收費）調查記錄表，附於原處分卷可查。上

    訴人與龍馳、富視公司迄被上訴人調查前，均未辦理任何促銷或贈品活動，顯見

    渠等八十七年間之競爭型態，自八十八年一月起已不復見。再參以龍馳公司所派

    代理人梁經緯在被上訴人說明時，陳稱：「本公司係自八十七年二月開始復播，

    由於剛開始復播，所以於八十七年是採用低價策略，希望能爭取收視戶。同區競

    爭者富視公司為反擊本公司策略，也推出較本公司更優惠的價格招徠收視戶。．

    ．．本公司和其他同業者雖無固定經常聚會，但因為本公司股東中有部分（龔徐

    、許清池、李海柱）與○○歡樂及新台北等播送公司股東重複，另外因為本公司

    與富視公司或其他同業經常為同業內人士，彼此也熟識，此外本公司前任董事長

    兼總經理陳金山多次代表本公司至新聞局參加會議，會議間亦會寒喧，因此，可



    能會互相透露收費調整的訊息，並相互建議不要再流血殺價競爭。．．．」，富

    視公司所派代理人于正君亦稱．．．「本公司在去年與龍馳有線播送系統過度競

    爭，造成公司去年大幅虧損。．．．本公司的經理人或者是本公司股東，或是公

    司一些高層人員，會在各種不同的場合，如新聞局的各種會議中見面寒喧時，均

    會彼此建議不要再殺價競爭了，否則彼此均無益處，但雙方並沒有透過任何的會

    議協商調漲到六百元，基本上本公司在暸解到龍馳亦有相同想法後，本公司爰依

    新聞局公告之收費標準上限訂定。．．．」，上訴人公司所派代理人蔡靖本亦稱

    ：「本公司在去年與龍馳有線播送系統過度競爭，造成公司去年大幅虧損情事。

    ．．．本公司的股東，會在各種不同的場合，如新聞局的各種會議中見面寒喧時

    ，均會彼此建議不要再殺價競爭了，否則彼此均無益處，但雙方並沒有透過任何

    的會議協商調漲到六百元，基本上本公司在暸解到龍馳亦有相同想法後，經本公

    司內部會議為反映成本，爰依新聞局公告之收費標準上限訂定八十八年本公司收

    費標準。．．．」此有談話筆錄附卷可稽。按前揭證人梁經緯、蔡靖本、于正君

    乃上訴人與富視、龍馳公司出具委任狀，派往被上訴人處說明之人，其陳述自能

    代表委任之公司，且依渠等在各公司之地位以觀，自可認為對於被上訴人係職掌

    公平交易，所調查之事項應與公平交易有關等情，具有相當之了解，而仍均陳稱

    透過新聞局各種會議相互透露調漲收費及互不為價格競爭之訊息等語，其陳述性

    具有一致性，自可信為真實。再者，前揭證人陳述中所提及之陳金山、龔徐、許

    清池、李海柱等人，其中陳金山非但為富視公司之總經理，且為上訴人之董事，

    又龔徐、許清池、李海柱非但為富視公司之股東，且為上訴人公司之大股東兼董

    事或監察人，此有公司董事、監察人名單影本附原處分卷可稽，故渠等縱非公司

    最有影響力之人，亦絕對足以擔當居間協調之角色，促成同業達成不再互為殺價

    競爭之共識，是被上訴人之採證與證據法則並無違背。（二）依被上訴人調查而

    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之收視戶調查結果，上訴人於八十七年至八十八年一月間，收

    視戶在六萬至六萬九千戶間，而上訴人提出據以主張之大樓集體收視戶之有關書

    證僅有十份，其中原證九、十、十八每年收費五千五百元，原證十五每半年收費

    二千七百元，原證十七每半年二千八百元，與上訴人及自行填載之問卷調查記錄

    表記載，八十八年一月起之大樓收視戶部份收費為每月四百五十元至五百元相當

    。上訴人既自行填載上開問卷自承有上述之收費情形，且均呈現一致性，則被上

    訴人關於上訴人及相關業者間收費具一致性之事實，已盡舉證之責，上訴人雖提

    出上述書證否認之，基於前開說明，扣除與問卷調查表相符之部分，其餘書證縱

    屬實在，亦與上訴人之收視戶不成比例，實不足以推翻絕大多數收費為一致之事

    實，上訴人與其他有關公司間之收費有一致之情事，已可認定。（三）按公平交



    易法第七條規定，聯合行為人須與他事業有限制競爭之合意，始足當之，惟合意

    之方式，依同法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包括契約、協議及不問有無法律

    拘束力，而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之其他方式均屬之，且只須客觀上可能會發生

    限制競爭之結果，不以實際上確有限制競爭之效果為必要。如前所述，上訴人與

    其他同業競爭者間具有聯合調漲之合意，且有同時調整價格之情事，所調整之價

    格又趨於一致，縱僅實施短暫時間，事後因故未依調漲後價格收費，亦不礙於聯

    合行為之成立。是故，上訴人與富視、龍馳公司具有聯合行為之合意，縱使尚未

    全面性依調漲費用收取，仍該當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規定之禁止規定。（四）上

    訴人及相關業者並未依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第六款規定，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

    許可申請，縱有因反映成本而聯合調漲收視費用之需要，亦不能排除違法之事實

    。是上訴人上開聯合調漲行為未依法取得公平交易委員會許可，縱然調漲後價格

    符合新聞局公告之法定費率標準，亦僅符合有線廣播電視法之規範，該等事業聯

    合調漲收視費之行為所肇致的市場競爭機能、消費者權益及整體經濟利益受損，

    顯有悖於公平交易法規範意旨，該當構成違反公平交易聯合行為禁制規定。又被

    上訴人認定上訴人之違法行為，予以處分，係基於上訴人與其競爭事業違反公平

    交易法聯合行為禁制規定，肇致市場原有市場價格競爭機能受損，該聯合行為顯

    有損市場公平競爭機能，且損及消費者依較有利之價格選擇交易對象之消費者權

    益，是該聯合行為亦顯不利於消費者福祉及整體經濟利益。（五）綜上所述，被

    上訴人以上訴人及龍馳、富視等公司互不為價格競爭之意思聯絡，客觀上已有收

    視費一致性調漲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前段規定，被上訴人命上訴人等

    應立即停止聯合行為，並處上訴人五百萬元之罰鍰，係在公平交易法規定之裁量

    範圍，且參酌相關業者之收視戶數，本件上訴人之收視戶為六萬餘戶，遠較龍馳

    公司及富視公司之四萬餘及三萬餘戶為多，被上訴人對龍馳公司、富視公司處以

    二百五十萬元罰鍰，對上訴人處以較高之罰鍰，亦無違比例原則，因而駁回上訴

    人之訴，經核並無不合。上訴人雖以前開各詞提起上訴，惟上訴人指原判決理由

    不備或認定事實未憑證據部分，實則原判決業已於理由內載明其認定之理由及其

    所憑之證據；另上訴人指原判決適用法令錯誤部分，僅足認係就原判決表達不同

    之法律見解，均無從認原判決有上訴人所指之違背法令。至其餘上訴意旨，無非

    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原判決違誤，求為廢棄，非有理由

    ，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九十八條

第三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十二　　　月　　三十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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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判 長 法  官　　　葉　振　權

                                         法  官      林　家　惠

                                         法  官　　　吳　錦　龍

                                         法  官　　　劉　鑫　楨

                                         法  官　　　吳　明　鴻

右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法院書記官　阮　桂　芬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一　　　　月　　　二　　　　日

資料來源：公平交易法及政府採購法裁判要旨選輯第一版 126-134頁


